罗平县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许可申请表
	申请人基本情况
	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住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流出方基本情况
	名称（村、组或农户）
	
	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申

请

材

料

(组织)
	1.有效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法人证件；(  )

2.经营主体章程；(  )

3.企业征信证明材料; (  )

4.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向协议书。(  )

5.土地经营权流转清单及对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

6.拟流转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提供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同意会议纪要。

7.涉及委托流转的，需提供土地流转委托书；涉及再流转的，需提供取得原承包户同意的证明材料。(  )

8.农业经营项目规划、实施方案、经营风险评估、以往流转土地备案记录等材料。(  )

9.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有关规定，分别提供所涉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

10.农业经营能力（受让方的农业项目经营团队、拟注册公司注册资本金规模、流转风险保证及防范措施情况）或者资质证明。(  )

	委托代理人基本情况（涉及委托办理的填写）
	委托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地址）及职务：                       联系电话：

	拟流转土地

总体情况
	总面积：        亩;其中一般耕地：        亩，基本农田：        亩。

园地：      亩；涉及整村、整组流转     个。

	
	流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     亩，农户承包土地：    亩，涉及农户：      户。

	申请人（工商企业）承诺如下：

    1.申请人无不良社会影响、行政违规、司法执行等记录，具有良好的租金支付能力、商业信用和农业投资经营能力。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规及本项目对申请人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

    2.申请人已经过相应的有效内部决议并得到相应批准；

    3.申请人严格按照土地经营权出让方的要求予以开发利用，且不用于非农业建设，不改变原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破坏生态环境，对于需提供开发利用规划的，及时提交；

    4.申请人对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完整性承担责任，并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实地勘验和监督检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时间：                              申请受理编号：


	所在村小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村委会意见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街道）初审意见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农业农村局

审查意见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曲靖市农业农村局审核审批意见
	经办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审核审批意见
	经办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第一页由申请人（单位）填写，第二页由经办部门填写；此表需双面打印，一式5份，经办部门各留存1份，审批结束后提供申请人（单位）1份，报省备案1份。

2.土地经营权流转涉及多个农户的，可经承包农户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由村集体代表农户签订流转意向协议书。村集体经济组织未运行的，由村民委员会代行职责。

   3.审查中难以确认土地性质的，可向自然资源部门函询。
